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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撤稿论文自查报告

1、 自查工作整体情况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开展撤稿论文自查和“回头看”工作的通知》文件及我校具体工作要求，我部门自2025年12月20日至12月30日，组织部门     名科研人员，全面检索中英文科技文献数据库，对自2023年1月1日起至今，由本部门科研人员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署名撰写的论文撤稿情况（包括期刊撤稿和个人撤稿两类）进行了全面自查，共计核查各类科研论文        篇，其中，自然科学论文      篇，社会科学论文     篇，国内           类核心论文     篇，国际       类核心论文      篇。（需对应写清楚核心论文的类比，SCI几区/EI/CSCD或北大核心等，国内核心以知网查询到的类别为准，国外期刊以查新报告确定类别为准）
二、自查工作组织与实施方式
12月20日至24日，由每位科研人员对应登录中英文科技文献数据库开展自查（国内已刊发论文直接登录知网、万方、维普、龙源期刊库首页输入论文题目自查，可以检索到且未有异常标识者即为正常论文，如系刊发前个人自行撤稿的论文也需上报并据实说明情况；国际论文登录https://amend.fenqubiao.com/Paper/Search(Amend 学术论文预警)网站，输入论文名称查询，查询结果中没有本论文或有论文但篇目处没有“RETRACTED”及“学术不端”字样标识即为正常论文），并据实将个人自查论文数、自查情况及撤稿情况材料上报本部门科研工作负责人；12月24日至12月28日，由部门科研工作负责人组织人员进行复查，并核验撤稿论文资料，部门主要领导讨论确定初审意见并形成自查报告，填写完成撤稿论文表。12月29日至30日上交所有资料至学校科技与社会服务处，由学术委员会复核撤稿论文资料，形成学校意见。（可根据本部门情况增删）
三、自查发现的问题与初审意见
经核查本部门不存在撤稿论文，也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如有必须与附件二自查情况汇总表保持一致，如实填写，绝不可弄虚作假。后续学院及省厅还会核查，如因隐瞒未报将加重惩处力度）

四、科研诚信承诺
本部门承诺，会面向部门全体科研人员广泛宣传《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国科发监〔2022〕221 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0 号）、《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教科信〔2024〕2 号）和《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实施细则》（教科信〔2024〕3 号）等文件精神，积极贯彻执行文件要求，遵守学校科研诚信管理系列规定，加强对科研人员的诚信教育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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